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場地開放申請注意事項

1.開放申請使用期間：
第1季-1～3月、第2季-4～6月、第3季7～9月、第4季10～12月
2.開放申請場所：本校活動中心四樓體育館

3.開放申請登記時間：每季前一個月1日起至14日止，並於上班時間內（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止）向本校總務處事務組遞送申請表暨2項切結書正本 (請至本校網站＞處室介紹＞總務處＞場地開放專區＞表單下載＞場地租借申請單暨切結書下載使用) ；如採郵寄者，請自行考量郵遞時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4.申請資格及抽籤時間： 每一隊不限定申請人數，然每一隊每一申請人，應確實填寫隊名且僅能選擇同一時段提出申請。有二隊以上申請同一時段者，請申請人於當月18日中午12時20分(不另行通知)，由本人攜身分證至本校總務處進行公開抽籤（遇假日順延至上班日）；逾時本人未到者，不得參與抽籤，視同放棄。
5.申請登記通過通知方式：將於申請當月19日公告於本校網站（遇假日順延至上班日）。

6.繳費期間：申請登記通過單位於申請程序完成後，請於申請當月27日前至本校總務處（欲來校前請先電話聯繫確認）繳交租金、保證金，逾期未繳交各項費用視為棄權，依備取序號遞補。 
7. 場地開放時段 :每週一、每週二、每週三、每週四、每週五下午7時30分至下午9時30分。
8. 場地開放費用 :

	地點
	場地費
	場地照明費
	保證金

	活動中心四樓體育館

2157.65平方公尺
	2100/2hrs
	20000瓦

依實收費
	5000


9. 本校不提供停車位，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(捷運文湖線-文德站)。
10.如有其他未盡事宜請洽總務處事務組
  聯絡電話：(02)2797-7035轉303 或301   傳真號碼：(02)2799-1799  

11.案件辦理完竣歡迎至臺北市民e點通網站之「臺北市政府非臨櫃申請案  

  件滿意度調查表」網頁，進行網路問卷之線上填寫，謝謝。
（網址：https://www.e-services.taipei.gov.tw/ques/que.aspx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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